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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有效的行政监管

美国会计监管委员会实际上承担了政府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职能，在某种意义上，会计监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美

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已从行业自律为主转变为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管理并重。这一变化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其他国家注册会

计师行业的监管模式及行业发展已经或将产生示范效应。从我国发生的“银广夏”、“中天勤”等会计造假和审计失败

案件分析，注册会计师行业存在的问题有注册会计师自身的原因，也有监管体制方面的因素。实践证明，行业自律代替

不了政府监管。认为西方国家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完全实行自律、政府不加干预，这是一种误解。美国《萨班斯法案》所

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对完全依靠行业自律制度的否定，为政府全面介入行业监管进行了有益探索。我国《注册会计师

法》确立了以财政部门行政监管为主导的行业管理体制，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也符合国外的通行做法。应

当充分发挥财政部门等行政监管优势，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同时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共同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

发展。 

证券业务审计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的重点 

公共公司审计因涉及到众多社会投资者和公众的利益，因此在各国的监管中都备受重视。美国的登记制度实际上是对公

共公司审计的事前监管，会计师事务所只有符合规定条件，方可从事公共公司审计，未获批准者，则不得从事该类业

务，通过事前审查和登记，逐步建立优胜劣汰机制，有利于提高公共公司的审计质量，有利于对公共公司审计的事中和

事后监管。从我国情况看，目前已初步建立了证券审计业务监管制度，但由于行业自律与行政监管一度职能界定不清，

弱化了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力度。有必要借鉴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等国际惯例的做法，进一步改进证券市场业务监管制

度，在取消行政审批的前提下，允许具有一定规模和良好执业记录的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上市公司证券审计业务，推行签

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制度，同时，加强对从事证券市场业务的事务所监管检查，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不允许从事该

项业务。 

按国际惯例规范执业行为，促进中国注册会计师走向国际 

美国会计监管委员会的登记制度要求，从事公共公司审计业务或在此类业务中承担重要职能的外国会计师事务所也必须

登记，也就是说，如果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出具审计报告，也需要向美国会计监管委员会登记。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的开放，我国将有更多的企业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外融资。以前我国企业到美国上市的审计业务

基本是由外国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这一状况应该予改变。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推动会计国际化，提

高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水平及信誉，早日走出国门、走向国际，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 

《萨班斯法案》与会计监管有关的主要内容 

对会计师事务所实行注册登记制度 

2003年8月7日，会计监管委员会公布了《公共会计公司登记制度》，该制度的要点是： 

1．所有准备从事证券审计业务并签发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向会计监管委员会登记；所有在证券审计工作中担当

重要职能 (但未以自己名义签发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也必须向会计监管委员会登记。 

2．美国以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签发的审计报告或参与出具的审计报告在美国证券市场上使用，也需要向会计监管委员

会登记。 

3．会计师事务所申请登记时，需提供已审计和需审计的证券客户清单、事务所的财务信息、质量控制制度声明、涉及本

所的某些诉讼、有关会计处理问题、与审计客户有争议的文件清单、相关会计师名册等信息。 



对于外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向会计监管委员会提交相关信息会导致违反外国的法律，那么会计监管委员会允许他们

不提供这些信息，但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应在其申请表中说明不能提供这些信息的外国法律障碍。 

4．会计监管委员会批准或否决会计师事务所的申请后，会将登记申请的内容予以公示。登记制度中没有明确批准或否决

的具体条件，只是笼统规定了一个原则性条件，即，如认为事务所在为公共公司提供审计报告方面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

益即予批准，反之则不予批准。 

5．登记申请人须支付登记费。会计监管委员会将在登记制度开始运作前公布费用标准及支付程序。 

6．会计监管委员会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45日内决定是否批准申请。若事务所的申请未被批准，申请人可向证券交易委员

会提出申诉。 

7．美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若希望在2003年10月22日之后从事证券审计，则必须向会计监管委员会登记，外国会计师事务所

可在2004年4月19日前完成登记。 

由会计监管委员会制订审计准则 

美国的审计准则原来是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制订，“安然”事件之后，为了避免审计准则过多偏向保护注册会计

师，提高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公信力，《萨班斯法案》提出，由会计监管委员会制订或采纳有关组织制订的审计准

则及相关规则。 

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外部部署 

美国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原来主要依靠注册会计师协会组织的同业互查进行，鉴于安达信等会计师事务所在“安

然”事件中的责任以及行业自律制度存在的缺陷，《萨班斯法案》授权会计监管委员会对负责公共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

师事务所直接进行检查的权利，并可采取制裁措施。具体规定是：对有100个以上公共公司客户的会计师事务所，每年检

查一次；对不超过 100个客户的，每三年检查一次。处罚措施包括处以1500万元以下罚款、永久取消注册资格等。 

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对同一公共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同时，不能提供咨询服务；审计合伙人不能连续 5年对同一公共公司

的审计报告签字或复核，全面实施签字注册会计师每5年强制轮换制度，以帮助人们重建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各国行政监管的做法 

由于注册会计师提供的鉴证服务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部在相关

的法律中明确了政府部门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行政监管。 

1．《英国公司法》规定：由贸工大臣授予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批准国外会计师事务所在英国执业人员的执业资格。 

2．《法国注册会计师法》规定：由财政部长授予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财政部实施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督。 

3．《德国审计师行业管理法》规定：各州最高权力机关颁布资格证书(或取消等)、各州最高权力机关认可审计事务所、

联邦经济部对协会实施监督。 

4．《日本公认会计师法》规定，由金融厅(原来为大藏省，2000年政府机构改革后划转到金融厅)负责注册会计师和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资格的认定、颁布、执业质量监督并文施行政处罚。 

5．《意大利注册会计师法》规定：注册会计师执业须到司法部注册、协会规章制度要经司法部批准， 

6．《荷兰注册会计师法》规定：在协会外部设立注册会计师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注册会计师，由经济事务部部长决定



委员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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